
乾安县人民法院“第一议题”学习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最新重要讲话

文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领域本行业工作的重要讲话

和指示精神，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现结合乾安法院工作实际，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的“第一议题”是指党组应当把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党

组会议的“第一议题”，不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推动学习贯彻不断深化、不断取得实效。

第三条 党组应当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完善贯彻落



实“第一议题”制度工作责任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

责任。

第四条 党组成员要把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作为

严格落实“一岗双责”的重要内容，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第五条 “第一议题”内容主要包括：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发表的重要讲话。

（三）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法院发展和党的建设等重要指示批示。

（四）新颁布的党内各类党纪法规、条例和重大决策等

内容。

（五）吉林省省委要求组织学习的其他内容。

第二章 议题组织

第六条 每次学习应提前将学习主题、内容和形式提前

告知参会人员，确保学习质量和效果。法院党组应当积极探

索贴合实际的学习方式方法，做到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贯彻成效。

第七条 在党组会议或党组扩大会议上，党组书记要带

头领学，做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传达



学习。党组成员特别是分管业务与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党组

成员，要有针对性地作重点发言。会议要结合工作实际，认

真研讨交流，作出工作部署，做到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措

施具体、责任清晰。

第八条 严格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的涉密程度，以及贯彻落实的实际需求，审慎确定传达范

围，不得擅自扩大传达范围。督查室要按照有关保密规定，

严格保密管理，严防泄密事件发生。

第三章 执行落实

第九条 建立健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长效机制。建立台账、专人盯办、研究部署、

闭环管理。

第十条 建立健全督办督察机制，持续跟踪落实进度，

定期开展“回头看”，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落实情况。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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